國立金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畢業證照抵免申請表
	學   系
	學  號
	姓  名
	連絡電話
	適用課程規劃表
        學年度

	
	
	
	
	


*本系抵免相關規定：
1.提出申請抵免之科目不得再做為畢業學分。

2.申請抵免之科目以本系開設之選修科目為準。

3.因資料填寫不齊全而影響審查結果者，後果自行負責。
4.有意申請者請在學校規定學分抵免期限前提出。
5.其他未盡事宜本系保有隨時修改權利，並公告周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我已詳細閱讀上述規定  簽名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※請檢附成績單正本
	修習及格科目
	審核結果

	科目名稱
(不得簡稱)
	學年
學期
	學
分
	成
績
	初步審核

	
	
	
	
	准予抵免
	不予抵免
	審查人簽章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審查單位

	系所承辦人
(確認資料是否正確)
	學術主管

	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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